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建造师委员会

建委会〔2021〕01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学（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建造

师协会），有关行业建设学（协）会，国资委管理的有关建筑业企业：

为缅怀和继承茅以升等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工程建设事业做

出的杰出贡献，表彰在中国土木工程建设领域中做出突出业绩和贡献的建

造师，现将在全国土木工程建设行业内继续开展“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

造师奖”（以下简称“建造师奖”）评选工作。

建造师奖于 2009 年 7月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该

奖项的组织评审工作由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建造师委员会负责。请

各有关单位收到通知后，认真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建造师奖的申报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按照《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评选办法》（见附件 1）的

规定，做好“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的申报工作。

二、“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评审委员会设工作办公室，工

作办公室设在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建造师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委会”）。

三、请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报送到建委

会秘书处，同时将（附件 3、4、5）和本人照片电子版（红底免冠 2 寸证

件照，像素在 500k 以上）发送到建委会邮箱。



四、评选办法、申报表及课件模板要求可从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

会网站（www.mysf.org.cn）下载。

五、各有关单位开展此项工作时，如有问题请向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

基金会建造师委员会秘书处咨询。

六、建委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号住总三公司 213室 邮编：100037

邮 箱：jianweihui66@163.com 电 话：010-68344680

联系人：刘 云 13691436288

王 琳 15120066168

李学梅 13910684292

附件：

1、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评选办法

2、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推荐名额表

3、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申报表

4、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申报简表

5、证明材料清单及申报材料要求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建造师委员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mailto:jianweihui66@163.com


附件 1：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为缅怀和继承茅以升等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工程建设事业

做出的杰出贡献；促进建造师提高项目科技管理水平，建造更多、更好的精品

工程，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设立“茅

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下称建造师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造师奖”是为工程建设领域建造师设立的科技奖项，是授予工

程建设领域建造师的最高个人荣誉奖，是职务晋升、技术评级、业务考核的重

要参考依据。评选工作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成立“建造师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

由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大型建筑骨干企业及各地区相关行业协会的领导和

专家组成，人数为不少于 17 人的奇数。委员会下设工作办公室，工作办公室设

在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建造师委员会。

第四条 “建造师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名额 100 名。具体名额分配

由“建造师奖”评审委员会根据各地区、各大型建筑骨干企业建造师数量和工

程建设科技水平确定。

第五条 申报“建造师奖”的人员应当具备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在工程建设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突出贡献，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具

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强烈社会责任感以及高级技术职称；

（二）累计从事本行业工作十年以上，具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并在国内注册的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

（三）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

（四）近五年内，曾主持过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含境外项目）的施工组织

或技术管理工作，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同时期、同类型项目的国内领先水平或国

际先进水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个人贡献突出；

项目技术水平评价机构由评审委员会评估认定。

（五）在工程质量管理、技术创新、新技术推广应用以及解决重大施工建

设技术难题方面成效显著。主持的工程项目至少获得过以下其中一项奖项：

1.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2.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3. 国家优质工程奖；

4. 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成果奖励；

5. 国家级工法第一完成人；

6. 发明专利且为第一完成人。

（六）在工程建设理论上有较高造诣，在公开发行的行业核心期刊上发表

过学术论文或参编过专业著作或参编国家级规范标准，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第六条 符合“建造师奖”评选条件的人员，由本人所在单位推荐，单位法

定代表人签署意见，加盖单位公章。

第七条 “建造师奖”申报材料报各省部级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学（协）会、

基金会各分支机构、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签署意见后报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

会建造师委员会。

第八条 “建造师奖”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对上报人员的申报材料进



行评审，评审委员会采用记名投票，得票数过半且排名前 100 位的候选人确定

为“建造师奖”提名名单。提名名单在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网站及《中国建

设报》等有关媒体上公示 15 天，广泛征求意见。

第九条 对通过审定的“建造师奖”获得者，由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向获

奖者授予“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称号，并颁发证书、奖牌，同时在

相关媒体公布。获奖人获奖后应主动向所在单位报备。建议获奖人员由所在单

位给予其一定物质奖励，具体数额由各单位自行决定。

第十条 采取欺骗、隐瞒事实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建造师奖”称号者，一经

查实，取消其荣誉称号；获得“建造师奖”称号后，如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

故或其他违规问题，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行。



附件 2：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推荐名额表

地区（部门） 名额 地区（部门） 名额

北京 12 甘肃 4

上海 12 宁夏 4

江苏 12 青海 4

浙江 12 贵州 4

山东 12 内蒙古 4

广东 12 西藏 2

湖北 12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2

四川 8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8

陕西 8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8

河南 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

湖南 8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6

辽宁 8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山西 6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桥梁委员会 6

天津 6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科技教育委员会 6

河北 6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6

安徽 6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4

福建 6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4

重庆 6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4

云南 6 中国铁路工程建设协会 4

广西 6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4

江西 6 中国建筑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26

新疆 4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 6

吉林 4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 6

海南 4

合计 340黑龙江 4



附件 3：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2 寸红底证件照（500k 以上）

出生年月 籍 贯

专业技术职称 职 务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 ）

第一学历及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及

毕业时间

最高学历及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及

毕业时间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 传 真

座机 邮 箱

主要研究成果

及突出贡献（主

要内容包括：取

得建造师注册

证书后从事过

哪些领域的科

技工作、参与建

设的重点项目、



发表的论文专

著、取得的研究

成果及获奖情

况、与国内外著

名大学或研究

机构的合作情

况等。）

（1000 字以内）

主要社会兼职

本人主要教育经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区、何学校、何专业 文化程度

本人主要工作经历



本人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

何年月至何年月
专业技术工作名称、工作内

容、本人起何作用

完成情况及效果

（获何奖励或专利）

本人主要学术成就（发表著作、论文、编制规程、规范等）

请申报者本人抄写以下文字，非本人字迹申报表无效：

本人自愿申报茅以升建造师奖，并承诺以上资料真实有效。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行

业学（协）

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北京茅以升

科技教育基

金会建造师

委员会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申报简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专业技术职称 职 务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微信号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主

持

项

目

（100 字以内）

主

要

业

绩

（100 字以内）

获

奖

情

况

（100 字以内）

论

文

著

作

（100 字以内）



附件 5：

证明材料清单

1、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2、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封面、本人照片页）扫描件。

3、项目技术水平评估报告（鉴定意见）扫描件。

4、获奖证书（包含奖项、奖励、工法、发明专利等）证明扫描件。

5、发表学术论文及专业著作的证明扫描件。

6、新技术应用或标准规范解读录制课件。

（以上 1-5 项证明材料扫描件请按顺序合成一个 PDF 文件。）

申报材料要求

一、需邮寄到建委会秘书处的纸质材料：

1、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申报表（附件 3），一式两份，内容须认真填写

并签字、盖章。

2、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申报简表（附件 4）。

二、需发送到建委会邮箱的电子版材料（或拷盘报送）：

1、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申报表（附件 3），word 版。

2、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申报简表（word 版）。

3、新技术应用或标准规范解读录制课件。

4、按附件 5 证明材料清单第 1-5 项目合成 PDF 文件。

5、本人证件照（红底免冠 2寸证件照，像素在 500k 以上，非照片扫描件）。

（其中，第 1-3 项内容及具体要求请从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官网下载）


